伊河湾项目大营销协同合作协议

甲方: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公司
乙方: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进一步助力营销，提高到访量，保增量、保目标；同时提升物业公司员工收入，提升业主满意度，增加客户粘性。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浩德物业员工伊河湾项目带访客户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:

一、合作期限

1、合作期限:2023年5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止。

二、客户带访、界定规则及有效保护期:

1、乙方带访客户须是案场新客户，即未在甲方案场及所有销售人员处进行登记和了解过的客户。

2、乙方客户第一次进入案场必须由乙方陪同看房，客户以第一带访确认为归属方，直系亲属之间(夫妻、父母、子女三者为直系)以最先带访方为客户归属。

3、带访单填写客户信息必须是购房人或直系亲属信息。

三、佣金结算及付款方式

1、佣金结算标准:

（1）月度来访任务30组以内（含），奖励20元/组，未完成月度30组来访任务，按完成比例，结算月度来访奖励金额 

（2）超出月度任务30组以外来访，如：从第31组来访开始，超出部分奖励30元/组

（3）推荐来访成交后，按照集团全员营销政策奖励（参考各个项目的奖励标准）

2、付款条件及方式:

（1）甲乙双方对实际带访完成情况无异议。
（2）结算佣金由甲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给乙方。

（3）乙方收到款后，7个工作日内为甲方开具6%的增值税发票。

（4）乙方收款账户：

名称：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

账号:4130 6960 0018 0100 92803

四、合同生效及终止

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所有条款双方均应严格遵照执行，否则违约方应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。

3、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发生不可抗力影响有关条款之执行的，受影响一方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对方，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。因不可抗力而影响有关条款履行的不视为违约。

五、其他

1、本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当严格遵守，任何一方无权擅自变更合同:对本合同的任何变更均应在双方协商同意后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若对本合同执行中产生的冲突双方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请诉讼。

3、本合同附件作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，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须一并执行。

4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方壹份、乙方壹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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